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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 9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他还是个孩子”再也不是挡箭牌
本市首例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执行行政拘留

轻信“军人网友”理财 转账2万元被骗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自2026年1
月1日起施行，对未成年人违法
处罚作出重要调整，改变了以
往对14周岁至16周岁未成年
人违反治安管理不执行拘留的
规定。新法规定，对初次违反
治安管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
的，或者多次违反治安管理的
未成年人，可以依法执行拘
留。日前，本市办理首例对已
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未成
年人执行行政拘留的案件。

案件发生在 2026年 1月，
当天凌晨2时许，李某（化名）
（男，案发时15周岁）伙同张某
（化名）（案发时17周岁，已刑
事拘留）从外省窜至本市某
区，撬砸 10余辆豪华汽车玻
璃，以破坏性手段实施盗窃，
窃得项链、现金等贵重财物，
人民群众财产遭受严重损失，
影响极为恶劣。

案发后，办案单位快速勘
查现场、固定证据，赶赴外省市
对嫌疑人进行抓捕，法制部门
全程遂行支撑，对证据收集、事
实认定等环节全流程把关，嫌
疑人李某因未达追究刑事责任
年龄，被予以治安处罚，其虽为
15周岁未成年人，但跨区域结
伙、以破坏性手段撬砸多辆汽
车实施盗窃，造成公私财物重
大损失，符合“情节严重、影响
恶劣”情形，依据新修订《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属于可以
执行行政拘留情形，办案单位
经充分研判，在严格履行告知
等相关程序的基础上，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五十八条、第十二条、第
二十三条第一款（一）项、第二
款之规定，对李某作出行政拘
留九日的行政处罚决定，并投
送执行。这是2026年1月1日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实施以来，本市
首例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
周岁未成年人执行行政拘留的
案件。

年龄不再是“免罚金牌”，未
成年人也应当为其违法行为承
担责任。“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
之也”，对违法未成年人的“惩”
“救”不及时，很容易导致他们走
向更严重的刑事犯罪。新修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通过“精准惩戒+刚性矫
治+严打侵害”的组合拳，针对
这一现象精准施策。而这一调
整，极大压缩了过往对一些违法
未成年人“不予拘留”“一放了
之”的范围。
“他还是个孩子”再也不是

挡箭牌了，别再纵容孩子“年少
轻狂”！敬畏法律、严守规矩，才
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

记者 张艳

庭审席上，“法官”庄严敲下法槌；现场辩论环
节，“公诉人”与“辩护人”逻辑交锋；旁听席上，是
一群神情专注的青少年……天津市第四十五中学
的礼堂变身“法庭”，一场以“预防未成年人网络犯
罪”为主题的模拟体验活动正以真实的案例，庄严
的庭审场面，让同学们在角色扮演与实景体验中
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法治洗礼。

本次活动由河东区妇联、河东区委网信办、河
东区委政法委、河东区教育局、公安河东分局、河
东区法院、河东区检察院联合主办。活动中，同学
们化身法官、检察官等角色，严格遵循法定程序，
完整还原法庭调查、举证质证、辩论宣判等关键流
程，既精准把握庭审规范，更流露对法律尊严的敬
畏，让在场者直观感受网络犯罪危害与法律刚性。

模拟环节结束后，学生们分享感悟，直言学
会识别网络陷阱、明晰法律的约束与保护意义。
公安河东分局中山门派出所民警结合典型案例
拆解网络犯罪手段并发出安全倡议；河东区检察
院、河东区法院专业人员分别从司法保护角度，
解读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法律边界与惩戒原则，
强调了“教育、感化、挽救”的司法理念。河东区
妇联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创新未成年人法治教
育形式，通过“沉浸式”体验让青少年“学法于情
景、懂法于实践”。河东区妇联联合各相关单位
持续打造“专业+志愿”多维普法队伍，创新“场
景+需求”教育载体，筑牢“家庭+监护”教育根
基，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安全、清朗、法治的
网络空间与社会环境。 文/摄 记者 任悦

“太感谢你们了！没想到被
骗的钱还能全额追回来，真是帮
了我大忙！”近日，板桥镇居民刘
某专程来到公安宁河分局板桥
派出所，紧紧握住民警的手连连
道谢，并向民警送上了诚挚的感
谢。此前，刘某因轻信社交App
上“军人网友”的投资理财谎言，
被骗2万元，幸亏民警快速反
应、跨省联动，成功为其全额追
回损失。

事情要从一段“投机”的网
聊说起。近期，板桥镇居民刘某
在某社交App上结识了一名网
友，两人交流十分投机，很快便
熟络起来。聊天过程中，该网友
向刘某透露自己的“特殊身
份”——一名现役军人，言语间
尽显沉稳可靠，让刘某逐渐放下
了戒心。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度交
流”，该网友见刘某已充分信任

自己，便话锋一转，神秘地告诉
刘某，自己掌握着一个“内部投
资理财渠道”，风险低、收益高，
想带着刘某一起“挣点钱”。面
对“军人网友”的“好意”和高额
回报的诱惑，刘某深信不疑，在
对方的一步步引导下，毫不犹豫
地向其指定账户转账2万元。
本以为能坐等收益，可让刘某没
想到的是，转账完成后没多久，
他就发现自己被对方拉黑，这时
刘某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遭
遇了诈骗，焦急万分的他立即赶
到板桥派出所报警求助。

接警后，板桥派出所民警第
一时间安抚刘某的情绪，详细询
问案件经过，逐一核实关键信
息。为最大限度挽回群众损失，
民警立即启动紧急止付程序，对
刘某转账的涉案账户进行核
查。经调查发现，该涉案银行账
户的归属地为陕西省西安市，民

警随即与西安公安机关取得联
系，详细通报案件情况，请求协
助开展追赃工作。两地警方密
切协作、高效联动，围绕涉案账
户的资金流向、开户信息等关键
线索展开深入核查，快速锁定资
金去向并采取冻结措施。经过
多日的紧张工作，最终成功将刘
某被骗的2万元全额追回。当
民警告知刘某钱款已成功追回
的消息时，刘某激动不已，特地
来到派出所表达谢意。

民警在为刘某办理退款手
续时，再次提醒他：“网络交友
需谨慎，尤其是涉及金钱往来
和投资理财时，一定要提高警
惕。所谓‘内部渠道’‘高额回
报’大多是诈骗陷阱，切勿轻信
陌生人的花言巧语，更不要向
陌生账户转账汇款，避免遭受
财产损失。”

记者 常健 通讯员 赵铭泉

寒风中，一场跨越津吉两地的执行行动悄然
展开。在长春市公主岭法院的全力配合下，武清
法院干警迎难而上，成功将涉案近200头牛全部
清点装运、顺利返还申请执行人。

该案系一起买卖合同纠纷，经法院生效判决，
被执行人应向申请执行人返还200头牛。然而，
因标的物位于吉林省公主岭市偏远乡镇，数量庞
大、转运难度高，加之被执行人多次阻挠，异地执
行面临诸多挑战。为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及
时兑现，武清法院执行局在全面梳理案情后，第一
时间启动异地执行协作机制，向长春市公主岭法
院发出协助执行函，并制定涵盖现场管控、牲畜清
点、安全转运等关键环节的周密执行预案，为行动
顺利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执行当日，公主岭市气温低至-30℃，寒风刺
骨。武清法院执行局负责同志奔赴执行一线，与
长春市公主岭法院执行干警组建联合执行组，清
晨即赶赴涉案养殖场。面对被执行人及其家属的
激烈阻挠，执行法官一边耐心释法明理，明确告知
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将承担的法律后果；一边
依法采取必要措施，稳控现场秩序，确保执行工作
有序推进。

从晨光熹微到夜幕降临，联合执行组奋战两
天，最终圆满完成涉案牛群的清点、装运工作，顺利
踏上返津之路。当最后一辆运输车驶入高速公路
时，申请执行人激动地表示：“真没想到这些牛还能
回来！感谢两地法院干警不畏严寒、不辞辛劳，让
我们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保障。”

记者 常健

天津法警吉林办案
两天要回近200头牛

学生变身法官
“亲审”网络犯罪案件

你装成军人

和他聊天他肯定

上当。

我的职业是现役军人。我

可以搞到一些高收益、低风险

的理财，我带你一起“挣点钱。”

漫画 张亮


